
 
 
 
 
 

 
崇卫健发〔2019〕399号

崇信县卫生健康局
关于袁真喜夫妇病残儿医学鉴定结果的
通    知

黄花乡人民政府：
    你乡袁真喜夫妇申请的病残儿医学鉴定已于11月13日完成，鉴定结果于11月26日局党组会议研究确认，现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鉴定结果
（一）经鉴定，袁真喜夫妻第2子袁军艳，女，生于2017年7月14日，鉴定结果为“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患儿，术后恢复尚好，心功能状况目前尚可，但因患儿尚小，无法很明确的准确判断，建设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继续观察。”
该鉴定结果暂不符合《病残儿医学鉴定诊断标准》第三类第一条“非遗传性心血管畸形，如：严重的法洛氏四联症、房间隔缺损、室间隔缺损、完全性大动脉转位等，有青紫、缺氧、心衰等典型临床表现。经心脏检查和X线、心电图、超声心动图、心导管、心血管造影等检查证实，不能手术或手术效果不佳者。”的规定，不符合《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，不予办理再生育登记审批。
二、处理意见
（一）迅速将鉴定结果通知本人及其家属，并将鉴定结果进行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（二）按照《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，袁真喜夫妇已违规生育第三孩，应征收社会抚养费￥5600.00元（人民币伍仟陆佰元整），但因其家庭生活困难，为建档立卡贫困户，遂免于征收社会抚养费，并已协调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为其开具了出生医学证明，不影响袁真喜夫妇第三子报户口等其他事宜。
（三）如袁真喜夫妇对鉴定结果不认可，按照《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可在接到此鉴定结果通知之日起1个月内，向平凉市卫生健康委申请市级鉴定。


崇信县卫生健康局
2019年11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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